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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新闻网>>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

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 

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合作总社《关于对待资本家方针的意见》的通知

（一九五一年五月三日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、省、市、区党委： 

  全国合作总社提出对资本家的方针问题。中央认为他们所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。特将他们的意见发给你们。望在合作

社干部中进行传达，但不要印刷，更不可在报纸刊物上发表。 

  中 央 

  五月三日 

   

    全国合作总社关于对待资本家方针的意见 

  （一九五一年五月） 

少奇同志并中央： 

  在国营经济领导下，调整了公私关系以后，全国经济有了极大的改善。在这一正确方针下，合作社对资本家的方针，

应该把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，加以区别地对待。对前者是团结的方针，对后者则是免不了要和他们竞争的。 

  团结工业资本家为国家发展工业之所需，但须在原料供给和商品推销方面对他们能够控制，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。就

是说，在团结的方针下，必须和他们进行适当的斗争，才能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。当着合作社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，并且

和国营商业配合，能够充分地组织原料的供给和工业产品的推销时，就可以实现这一方针。 

  在这一方针下，合作社就可以开展与工业资本家订立供给原料和推销成品的合同。这样作，在合作社方面，可以订出

长期的推销原料的计划，取得比较物美价廉的商品；在工业资本家方面，因为有了可靠的固定顾主，其生产可以走向经常

性，因而可以获得可靠的利润。因此，团结是两方面均需要的。当着工业资本家与合作社和国营贸易机关在供给原料和推

销成品大部用合同组织起来，就有利于国家制定全盘的经济计划，使国家经济逐步走上计划经济。为了顺利地实施这一方

针，而不给工业资本家以投机取巧的机会，就需要国营经济与合作社有统一步调而不混乱。凡国营与合作社在同一工厂订

货时，必须一致；凡合作社单独向工厂订货时，按其商品推销范围来规定何级合作社才能与其订立合同。即带全国性的，

由全国总社与之订立合同；带大区性的，由大区社与之订立合同；带省性的，由省社与之订立合同；其余类推。 

  商业资本家要中间剥削，合作社要减除中间剥削，斗争是不可免的。在新民主主义阶段，商人在一定时期有其发展的

余地，同时，合作社是由小到大发展的，首先会代替小商人（并且先是小商人的下层），然后逐渐地代替其他商人。合作

社为了实现这一方针，不是依靠别的，而是依靠自己有组织有计划的、优良的经营技术，通过竞争，由小到大发展自己的

力量。最后，普遍地把劳动人民组织起来，配合国营贸易掌握大部商业。这就是说，在策略上应该是逐步代替，把方针这

样明确起来，就不会为一般地照顾公私兼顾而不敢大胆地放手发展合作社。 

  农村经济恢复很快，在土产的推销方面，在一定时期内，由于国营贸易和合作社的力量尚不够，仍需要发挥私商推销

土产的积极性，因此，在一定时期内，还需要利用有利于物资交流的商人。 

  团结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竞争，就可使商业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。目前商人的力量还是强大的，但有国营经济的

领导，及其对于合作社的扶植和帮助，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，基本群众处于优势情况下，就保证了合作社能够实现这一方

针。这一方针的实现，对于我们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经济，是完全有利的。 

  全国合作总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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